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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广州控股/发行人/公司 指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展集团/控股股东 指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燃气集团 指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

发行 
指 

发行人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不

超过 7 亿股 A 股股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州市国资委 指 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金鹏 指 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联信评估公司 指 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千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千元、人民币万元（除非特别

指明，均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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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通过 

2011 年 7 月 5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逐项审议并表

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广州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生效

条件的股份认购框架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

项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本次董事会后召集股东大会时间的说明的议案》等与本

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各项议案。 

2011 年 8 月 22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逐项审议并

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进一步补充的

议案》、《关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预案（补充修订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发展实

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框架协

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进一步补

充的议案》、《关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

调减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批准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的议案》和《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各项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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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1 年 9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

表决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 

（三）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1、2011年9月19日，广东省国资委出具了《关于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整体

上市方案的批复》（粤国资函[2011]740号），同意广州控股向不超过规定数量

且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总额不超过7亿股A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43.85亿

元。 

2、2012年3月28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广州控股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3、2012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589 号），核准公司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7 亿股新股。 

（四）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截至 2012 年 6 月 27 日 13 时，除发展集团外的其他 9 家发行对象已将认购

资金 2,530,762,298.70 元全额汇入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经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2 年 6 月 27 日出具的《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执行商定程序专项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2]

第 410282 号）验证，除发展集团外的其他 9 家发行对象均在规定时间内缴纳了

认购款项共计 2,530,762,298.70 元。 

截至 2012 年 6 月 27 日，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费

48,660,000.00 元后的剩余款项共计 2,482,102,298.70 元划转至发行人于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城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中；燃气集团 100%股

权已于 2012 年 6 月 13 日过户至发行人名下。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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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2012 年 6 月 27 日出具的《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2]第 410281 号），发行人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收到增加出资 4,384,999,998.70 元，其中：以现金形式投入

2,530,762,298.70 元，以其他形式投入（发展集团以其拥有的燃气集团 100%股权

认购）1,854,237,700.00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在扣除全部发行费用 50,378,302.1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334,621,696.52 元，募集现金净额为 2,480,383,996.52

元（不包括发行申购资金的银行利息收入）。上述募集资金计入股本

683,021,806.00 元，计入资本公积 3,651,599,890.52 元。 

（五）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683,021,806 股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已于 2012

年 7 月 2 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 

二、本次发行概要 

（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二）股票类型：A股 

（三）股票面值：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数量：683,021,806股 

（五）发行价格：6.42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 6.42 元/

股的 100%，相当于发行日（2012 年 6 月 14 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7.12 元/

股）的 90.17%。 

根据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本次发行的股票价格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五届第三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1年7月8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为6.52元/股），若公司股票在本

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

整，发行数量也将随之进行调整。本次发行底价经除息后为6.42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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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及获得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采取投资者竞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公司控股股东发展

集团以燃气集团100%股权参与认购，故不参与竞价过程，但承诺接受申购竞价

结果并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2012年6月14日下午14点至16点，在认

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除发展集团提交认购确认函外，共有6家投资者提交了

申购报价单，均为有效申购。 

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簿记，依次按照价

格优先、认购数量优先及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

次发行的认购价格为6.42元/股。因认购需求小于募集资金总量，参与申购报价的

投资者全额获配。同时，根据认购邀请书的约定，中信证券向已认购投资者和此

前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发送了追加认购邀请书和追加认购单，共有5家投资者

（含此前已参与申购的投资者）进行了追加认购。 

本次发行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及其获得配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申购报价 

（元/股） 

申购数量 

（股） 

配售数量 

（股） 

一、认购情况 

1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288,822,071 288,822,071 

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6.42 76,900,000 76,900,000 

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42 44,000,000 44,000,000 

4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42 43,700,000 43,700,000 

5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6.42 43,700,000 43,700,000 

6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42 43,700,000 43,700,000 

7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6.42 43,700,000 43,700,000 

二、追加认购情况（以确定的发行价格6.42元/股进行征询） 

1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16,500,000 16,500,000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7,700,000 7,700,000 

3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36,500,000 36,500,000 

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12,500,000 12,500,000 

5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33,000,000 25,299,735 

（七）募集资金量与发行费用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2]第41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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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资产认购与现金认购的募集资金总额为4,384,999,998.70

元，其中现金部分为2,530,762,298.70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50,378,302.18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4,334,621,696.52元，其中募集现金净额为2,480,383,996.52元。 

（八）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发展集团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得转让，其他投资者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得转让。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683,021,806 股，未超过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700,000,000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10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依次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数量优先及收到《申购报

价单》或《追加申购单》传真时间优先等原则确认发行对象及其股份分配数量，

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认购数量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88,822,071 1,854,237,700.00 36 

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93,400,000 599,628,000.00 12 

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1,700,000 331,914,000.00 12 

4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3,700,000 280,554,000.00 12 

5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43,700,000 280,554,000.00 12 

6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3,700,000 280,554,000.00 12 

7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43,700,000 280,554,000.00 12 

8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500,000 234,330,000.00 12 

9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5,299,735 162,424,298.70 12 

10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500,000 80,250,000.00 12 

合计 683,021,806 4,384,999,998.70 — 

（一）发行对象情况 

1、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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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 号发展中心 33 楼 

注册资本：4,026,197,000 元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 3 号发展中心 33 楼 

法定代表人：杨丹地 

主要经营范围：从事基础产业的开发投资。从事工业、商业及其他项目的投

资和经营管理、从事有关市场投资、管理的咨询服务。批发和零售贸易。（国家

专营专控项目除外）。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288,822,071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截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发展集团持有发行人

1,385,220,917 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67.27%，为发行人控股股东。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发展集团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在 2011 年度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1）经常性关联交易 

A．采购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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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交易金额（元） 

2011 年度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发展集团

关联方） 

购买 

天然气 
政府定价 85,140,514.55 

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发展集

团关联方） 

购买 

粉煤灰 

当期市场 

价格 
15,582.02 

合计 — — 85,156,096.57 

2011 年度，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广州南沙发展燃气有限公司向发展集团关联

方燃气集团购买天然气，该项关联交易采用政府定价。由于广州市发改委穗发改

产业[2009]21 号文将燃气集团确定为广州市城市燃气高压管网建设和购销唯一

主体，统筹建设全市天然气高压管网以及上游气源的采购和分销，故而该项关联

交易有利于保障南沙燃气公司的气源供给与正常经营。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燃气集团将成为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该项关联交易不再存在。 

2011 年度，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广州发展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向广州市旺隆热

电有限公司采购粉煤灰，该项关联交易采用当期市场价格定价，有利于保障环保

建材公司生产原料的稳定供给，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B．接受劳务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交易金额（元） 

2011 年度 

广州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发展集团

关联方） 
工程 市场定价 135,324.74 

合计 — — 135,324.74 

2011 年度，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广州南沙发展燃气有限公司向广州燃气工程

有限公司支付管道工程施工等工程费。发行人从关联方接受劳务，有利于依靠关

联方的专业技术优势来保障生产经营的稳定和降低成本。 

C．销售商品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交易金额（元） 

2011 年度 

广州发电厂有限公司（发展集团关

联方） 

销售 

煤炭 

当期市场 

价格 
582,546,524.06 

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发展集

团关联方） 

销售 

煤炭 

当期市场 

价格 
600,696,98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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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 1,183,243,509.84 

2011 年度，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广州珠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向相关关联方销

售煤炭，其定价原则为按照当期市场价格定价。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有利于

进一步扩大煤炭销售业务，提高相关业务区域市场占有率。 

2）偶发性关联交易 

A．关联租赁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定价原则 

交易金额（元） 

2011 年度确认的租赁费 

广州发展南沙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发展集

团关联方） 

承租房屋

及建筑物 
2011-1-1 2011-12-31 合同价格 2,700,000.00 

合计 — — — — 2,700,000.00 

B．关联方资产转让及收购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交易金额（元） 

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发展集团关联方） 

转让阳春项目 

前期费用 
合同价格 665,610.50 

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发展集团关联方） 

收购紫坭热电 

容量 
合同价格 5,240,000.00 

合计 — — 5,905,610.50 

阳春项目原规划建设 2×35 万千瓦热电联产机组项目，发行人为专注推进火

电及天然气发电项目建设，将该项目转让给在热电联产领域优势明显的广州电力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发行人在该项目发生的前期费用也转由该公司承担。待

发行人收购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完成后，将迅速进入热电联产

领域。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发行人为后续整合旗下热电联产业务奠定基础。 

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在收购紫坭热电机组 3.6万千瓦小容量后原拟用

作其热电联产项目替代容量。为提升发展集团范围内的小容量资源使用效率，经

发展集团协调，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将紫坭热电容量以成本价转让给发行

人，作为发行人“上大压小”火电项目的替代容量。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加快发行

人大型火电项目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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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收购关联方股权 

除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收购发展集团全资子公司燃气集团 100%股权外，发

行人还拟收购如下发展集团关联方股权： 

① 收购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发行人拟收购发展集团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发展实

业”）持有的广州电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广电集团”）100%股权，该事项

构成关联交易。2011 年 7 月 5 日和 2011 年 8 月 19 日，发行人与发展实业就该

收购广电集团 100%股权事项分别签订了《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广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广州发

展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资产之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和《广州发展实业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购买广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资产之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框架

协议之补充协议》，发行人与发展实业同意，以经联信评估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确定的广电集团 100%股权的评估值人民币 105,946.55 万元作为该项关联交

易的对价。 

该等关联交易获得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三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发行人独立董事认为：该等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程序和内容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合理、保护其他流通股东

利益的原则；该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发行人拓展热电联产和分布式能源站业

务，优化电力业务结构；该等关联交易的实施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已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经发行人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② 收购广州发展新城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发展资产”）拟收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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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实业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发展建设”）持有的广州发

展新城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新城投资”）100%股权，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2011

年 7 月 5 日和 2011 年 8 月 19 日，发展资产与发展建设就该收购新城投资 100%

股权事项分别签订了《广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广州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资产之附

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和《广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发展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广州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相关资产之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发展资产与发展建设

同意，以经联信评估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新城投资 100%股权的评估

值人民币 116,968.39 万元作为该项关联交易的对价。 

该等关联交易获得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三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发行人独立董事认为：该等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程序和内容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合理、保护其他流通股东

利益的原则；该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完善发行人行政管理配套，消除相关关联

交易，实现发展集团的整体上市；该等关联交易的实施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已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经发行人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③ 收购广州发展南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发展资产拟收购发展实业持有的广州发展南沙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简称“南沙投管”）100%股权，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2011 年 7 月 5

日和 2011 年 8 月 19 日，发展资产与发展实业就该收购南沙投管 100%股权事项

分别签订了《广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发展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广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资产之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

让框架协议》和《广州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广州

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广州发展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资产之附生效条件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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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转让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发展资产与发展实业同意，以经联信评估公司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南沙投管 100%股权的评估值人民币 9,394.01 万元作为

该项关联交易的对价。 

该等关联交易获得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三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发行人独立董事认为：该等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程序和内容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体现了公平合理、保护其他流通股东

利益的原则；该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完善发行人南沙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和能

力；该等关联交易的实施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已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经发行人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 号 B 座 

注册资本：16,500,000,000 元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法定代表人：曹广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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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范围：电力生产、经营和投资；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水电工程检修

维护。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93,4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截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发行人 230,398,284 股股份，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11.19%，为持有发行人股份

5%以上的其他股东。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情侣路 428 号九洲港大厦 4001 室 

注册资本：12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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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办公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情侣路 428 号九洲港大厦 4001 室 

法定代表人：叶俊英 

主要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51,7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90 号交银金融大厦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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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7,600,000,000 元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90 号交银金融大厦南楼 

法定代表人：徐敬惠 

主要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

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业务；办理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办

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与国内外保险及有关机构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

系，代理外国保险机构办理对损失的鉴定和理赔业务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

《保险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金运用业务；经批准参加国际保险活动；

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无）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43,7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5、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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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龙岩市新罗区陵园路 81 号 

注册资本：213,810,000 元 

主要办公地点：龙岩市新罗区陵园路 81 号 

法定代表人：周苏华 

主要经营范围：环境污染防治设备（含烟气脱硫治理、除尘设备）；工业自

动控制系统装置；环保专用仪器、仪表，输送机械设计、制造、销售、安装；对

外贸易；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除尘脱硫；环境工程（废气）专项工程设计；

房地产开发；室内装饰装修；对水利水电行业的投资。（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43,7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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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情侣南路 255 号 4 层 

注册资本：120,000,000 元 

主要办公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情侣南路 255 号 4 层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主要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43,7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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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7、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 370 号 4 楼 

注册资本：6,868,950,000 元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 370 号 4 楼 

法定代表人：戴志浩 

主要经营范围：对冶金及相关行业的投资及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

服务（除经纪），产权经纪。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43,7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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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8、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六号免税商务大厦塔楼 31、32、33 层

整层 

注册资本：150,000,000 元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六号免税商务大厦塔楼 31、32、

33 层整层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主要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36,5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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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9、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481 号粤财大厦 15 楼 

注册资本：6,537,592,526 元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481 号粤财大厦 15 楼 

法定代表人：梁棠 

主要经营范围：资本运营管理，资产受托管理，投资项目的管理。科技风险

投资，实业投资。企业重组、并购咨询服务。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25,299,735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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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10、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 43 层 

注册资本：150,000,000 元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 43 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主要经营范围：1、基金募集；2、基金销售；3、资产管理；4、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他业务。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认购数量：12,500,000 股 

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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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规定，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交易。 

（5）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保荐代表人： 刘隆文、王晓辉 

项目协办人： 黄艺彬 

项目组成员： 郭剑寒、孙一宁、徐欣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 话： （010）6083 3606 

传 真： （010）6083 6960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波 

经办律师 王波、李纲 

办公地址： 广州市黄埔大道西 76 号富力盈隆广场 38 层 

电 话：          （020） 3839 0333 

传 真：           （020） 3839 0218 

（三）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朱建弟 

经办注册会计师： 谢岷、潘冬梅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电 话： （021）6339 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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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 （021）6339 2558 

（四）资产评估机构：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喜佟 

经办评估师： 郑汉平、李迟 

办公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越秀北路 222 号越良大厦 16 楼 

电 话： （020）8364 2123 

传 真： （020）8364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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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广州控股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

条件股份

数量（股） 

1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385,220,917 67.27% 流通 A 股 0 

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230,398,284 11.19% 流通 A 股 0 

3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天瑞

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32,002,885 1.55% 流通 A 股 0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中小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3,500,000 0.66% 流通 A 股 0 

5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精选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6,999,890 0.34% 流通 A 股 0 

6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6,593,926 0.32% 流通 A 股 0 

7 
海 通 — 中 行 — FORTIS 

BANK SA/NV 
5,350,307 0.26% 流通 A 股 0 

8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成

长证券投资基金 
5,300,000 0.26% 流通 A 股 0 

9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5,234,146 0.25% 流通 A 股 0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4,399,764 0.21% 流通 A 股 0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截至股份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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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1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1,694,069,685 61.78% 

流通 A 股 

（部分限售） 
288,822,071 

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323,798,284 11.81% 

流通 A 股 

（部分限售） 
93,400,000 

3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43,700,000 1.59% 
流通 A 股 

（限售） 
43,700,000 

3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 
43,700,000 1.59% 

流通 A 股 

（限售） 
43,700,000 

5 

中国农业银行—富

国天瑞强势地区精

选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35,720,171 1.30% 流通 A 股 0 

6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25,299,735 0.92% 

流通 A 股 

（限售） 
25,299,735 

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 

23,700,000 0.86% 
流通 A 股 

（限售） 
23,700,000 

8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

二组合 
23,000,000 0.84% 

流通 A 股 

（限售） 
23,000,000 

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 

20,000,000 0.73% 
流通 A 股 

（限售） 
20,000,000 

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广发小盘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50,000 0.62% 
流通 A 股 

（限售） 
16,950,000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股本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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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截至完成股份登记）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 - 683,021,806 683,021,806 24.9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059,200,000 100% - 2,059,200,000 75.09% 

三、股份总数 2,059,200,000 100% 683,021,806 2,742,221,806 1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2、资产结构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的资产规模与净资产规模同时增大，有助于增强公

司资金实力，为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的资产

负债率（合并报表口径）为 46.20%，燃气集团的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口径）

为 66.63%（未经审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将持有燃气集团 100%

股权，预计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口径）将上升至 50%左右，但仍处于

合理水平，不会导致公司负债比例过低或过高、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3、业务结构变化 

本次发行将有利于优化发行人产业结构，并对公司主营业务和收入结构产生

积极影响。本次发行前，发行人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电力和煤炭业务。本次发行

后，发行人将获得燃气集团 100%股权，同时本次发行的大部分募集资金也将用

于燃气类项目建设，从而大幅提升公司燃气业务板块实力，逐步形成“电力、燃

气、煤炭”三足鼎立的综合能源产业格局。 

4、公司治理情况变化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发展集团持有公司

67.27%股份；本次发行后，发展集团持有公司 61.78%股权，仍为公司的绝对控

股股东。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广州市国资委，未发生变化。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发行人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对发行人现有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仍将保持其业

务、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由于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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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并成为公司股东，来自投资者的监督将更加严

格，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决策的参与性，从而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5、高管人员结构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6、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化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获得燃气集团 100%股权，将减少公司采购商品等经常

性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发展集团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发行后，

公司与发展集团之间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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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广州控股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认购对象的选择程序和发行对象条件完全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

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2]589号）和广州控股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要求。发展集团在以燃气集团100%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过程中，不

存在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发行人和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广州控股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

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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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

准、授权及核准；本次发行涉及的发行人、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均具备相应的主

体资格；本次发行对象之主体资格、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符合《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及其附

件《申购报价单》的内容和形式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

关规定；本次发行相关认购邀请文件、申购报价表、正式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等

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次发行资金划付过程及发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州发展实业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589 号）及发

行人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截至 2012 年 6 月 13 日，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认购部分已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已过户至发行人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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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人声明 

 

本公司已对《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发行

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黄艺彬               

 

保荐代表人：                                  

              刘隆文               王晓辉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德地立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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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

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王波                  李纲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王波 

 

 

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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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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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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